
股票代码
：

600483

股票简称
：

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
：

2009-016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温州南纺革基布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述

2009

年

2

月

20

日，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温州南纺革基布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温州

南纺革基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温南公司

"

）

62％

股权予以转让。 根据《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不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

2009

年

4

月

7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办理了豁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事宜，业

已得到批准。

2009

年

6

月

3

日，公司在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方式将持有的温南公司

62%

股权全

部转让给温州闽锋合成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闽锋公司

"

），并与闽锋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转让价

格为

2,253.08

万元，转让款项已于

2009

年

6

月

5

日全额收到。 该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2009

年

6

月

4

日，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向交易双方出具了《产（股）权交易凭证》，确认了交易结果。

2009

年

6

月

5

日，根据《温州南纺革基布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温南公司召开了

2009

年第一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公司股权的议案》，该项股权转让交易不存在法律

障碍。

截至

2009

年

6

月

5

日，公司未向温南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方面的情况，温南公司也没有占用公

司资金。 本次股权转让后，温南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温州闽锋合成革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

16

日，注册资本

2,58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温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片

11

号小区，法定代表人：邵泰和。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制造、销售

PU

、

PVC

合成革；经营本

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等。 截

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其账面总资产

37,585

万元，净资产

4,377

万元，

2008

年度净利润

541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温南公司革基布有限公司于

1999

年

2

月

11

日成立，注册资本

1,580

万元，其中：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

979.6

万元，占

62%

股权；温州闽锋合成革有限公司出资

600.4

万元，占

38%

股权。 公司工业用地面

积

16,573

平方米，各类厂房、建构筑物约

9,300

平方米，具备年产

3,000

万米合成革基布的生产能力。 此次

转让的标的是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温州南纺革基布有限公司

62%

股权。

经审计，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温南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5,918.02

万元，负债总额为

3,815.42

万

元，净资产为

2,102.60

万元，

2008

年度营业收入

13,666.20

万元，净利润

-36.23

万元。 截至

2009

年

6

月

4

日，温南公司未经审计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3,132.6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00.20

万元，净资产为

1,932.40

万

元，

2009

年

1

月至

6

月

4

日累计营业收入

183.13

万元，净利润

-170.19

万元。

根据福建华审资产地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股权资产评估报告》

(

闽华审评报字

[2009]42

号

)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温南公司资产总额为

7,269.35

万元，负

债总额

3,674.38

万元，净资产

3,594.97

万元。 根据该评估报告，本公司持有温南公司

62%

股权的评估值为

人民币

2,228.88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

、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福建华审资产地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闽华审评报字

[2009]42

号《福建南

纺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股权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

2

、转让价格

本公司与闽锋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3

日签署了 《股权转让合同》，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温南公司

62%

股权。 根据合同双方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贰佰伍拾叁万零捌佰元整（小写

2,253.08

万元）。

3

、支付时间

在股权转让合同签定之日，闽锋公司支付价款

400

万元；自股权转让合同签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闽锋公司支付剩余全部价款。

4

、权益及约定

从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所发生的盈亏与本公司无关。

自本次股权转让后，温南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资产损益、利润分配以及所有的法律或非法律责任等

均与本公司无关，也与温南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祖安先生无关。

原由本公司派到温南公司的员工，在股权交接完成后，由本公司召回安排工作。

闽锋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内，必须变更公司章程、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在公司名称

中不再出现

"

南纺

"

两个字。

闽锋公司保证在股权转让后，新成立公司将不再继续使用

"

温州南纺革基布有限公司

"

这个企业名称，

其生产的产品也不再继续使用

"

温南

"

这个品牌。

5

、其他事项

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闽锋公司负责办理，并承担相关费用，公司负有协助义务。 本次股权转

让合同经交易双方签字盖章立即生效。

五、转让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近年来温州合成革主市场地位逐渐下降， 公司持有

62%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温南公司革基布有限

公司原有低成本优势已不再具备、资金风险不断加大、设备老化落后、环保压力加大，以及合作方明确提出

经营期限到期后不再继续合作经营等因素， 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对公司

PU

革基布的生产进行适当调

整。 本次股权转让后对公司主导产品

PU

革基布的生产经营销售影响不大。 此次股权转让扣除初始投资成

本

979.60

万元，预计能为公司带来收益

1,273.48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闽锋合成革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

3

、福建华审资产地产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闽华审评报字

[2009]42

号《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股权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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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00

八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6

日（星期

六）下午

1:00

时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柳维特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4

名，代表本公司股份

11,171.00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73.35%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律

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如下：

⑴2008

年度利润分配：以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5,230.18

万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5,230,180

元，尚未分配的利润为

44,692,519.85

元，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

⑵2008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5,230.18

万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2

股，转增股本

3,046.036

万股，本次资本公积转增后，结存的资本公积为

153,786,357.87

元，

总股本将由

15,230.18

万股增加至

18,276.216

万股。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同意

2008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人员报酬定为：公司独立董事每人每年津贴

3

万元，公司董事、监事为

9

万元至

25

万元之间，并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盈利能力及各自岗位所负责任业绩确定。

同意

11,170.282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

；反对

0.71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1%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年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建议》；

同意

2008

年支付华普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年度审计费用

55

万元；同意继续聘请华普

天健高商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09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审计工作。

同意

11,170.282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

；反对

0.718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数的

0.01%

；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已发布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2009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分

别与各个银行进行综合授信额度的申请，具体如下：

⑴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包括本外币贷款、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出口押汇等日常其他贸易融资业务及其他各类授信），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

26,000

万元；

⑵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盛泽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包括本外币贷款、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出口押汇等日常其他贸易融资业务及其他各类授信），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

13,000

万元；

⑶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包括本外币贷款、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出口押汇等日常其他贸易融资业务及其他各类授信），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

⑷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盛泽支行申请

各类授信额度（包括银行存兑汇票、贷款等），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⑸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申请各

类授信额度（包括银行存兑汇票、贷款等），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主要内容如下：

⑴

同意本公司

2009

年度继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吴江新民化纤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等提供信用

担保不超过

13,500

万元。

⑵

同意本公司

2009

年度继续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吴江新民高纤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等提供信用

担保不超过

13,500

万元。

⑶

同意本公司

2009

年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吴江蚕花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信用担保

不超过

2,000

万元。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已经全部完成的情况下，将节余募集资金

3,896.9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增补吴建初先生担任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监事。

增补监事人选的表决结果如下：投票权数

11,171.00

万股。

依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监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修订内

容如下：

第一章 总则

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2,301,800

元。

现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2,762,160

元。

第三章 股份

原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2,301,800

股，均为普通股。

现修订为：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82,762,160

股，均为普通股。

原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配。由董事会拟定方案，股东大会通过。

非因特别事由（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公司不进行除年度和中期分配以外其他期间的利润分配。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现修订为：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可以进行中期分

配，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由董事会

拟定方案，股东大会通过。 非因特别事由（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等），公司不进行除年度和中期分配以

外其他期间的利润分配。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同意

11,171.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章程（修订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以上涉及工商登记相关的事项由董事

会负责办理。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赵建平、 陈前、 王苏新向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了述职， 报告对

2008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股东大会次数、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

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09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汪心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为：新民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

002127

证券简称
：

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17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以传真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下午

5:0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参与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吴建初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讨论，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候选人的议案》，选举吴建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九日

股票代码
：

002127

股票简称
：

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18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6

日（星

期六）下午

5:3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9

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

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柳维特先生主持，与

会董事经过讨论，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高管候选人的议案》，选举

蒋建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九日
附件：

公司聘任高管候选人名单和简历
蒋建刚：男，

48

岁，大专学历，经济师。 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曾任吴江新民丝织总厂企业办副主

任、销售部副经理；

2003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贸易部经理；

2005

年

7

月

23

日至

2009

年

6

月

5

日任本公司

监事会主席。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监事候选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４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以电

话、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张春华、陈跃平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和公司部分高

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林华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任期届满，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任明辉先生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已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独立董事连任不得超过

６

年”的规定，任明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 公司董事会向任明辉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朱林华、林子文、王建华、安江、王茂和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持股

５％

以上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推荐），尹书明、李锦飞、吴秋璟、范

明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提名）。 本次董事会对以上候选人按名单进行了逐

个审议，每位候选人均获得全部

７

票同意。 本次决议通过的候选人名单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尹书明先生、李锦飞先生、吴秋璟先生和范明华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在股东大

会召开前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

案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均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

公司向第三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条

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中的决议有效期”进行修改，将“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修改为“决议的

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补充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公司拟向以下银行申请贷款，具体贷款计划和

金额如下：

１

、 鉴于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申请的

５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将于近期到

期，公司将按期支付，现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继续申请

４３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１

年，以机电园

Ａ

区土地及地上房产抵押；

２

、鉴于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申请的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将于近期

到期，公司将按期支付，现公司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大港支行继续申请

４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

１

年，由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和镇江新区财政局提供担保；

３

、鉴于

２００８

年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的

３５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将于近期到期，公司将

按期支付，现公司拟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继续申请

３５００

万流动资金贷款，期限

１

年，由镇江新区大港

开发总公司提供担保。

董事会同意大港股份适时向贷款银行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申请贷款发放， 具体使用额度按实际生产经

营需要确定。

四、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大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八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林华，男，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出生，本科。历任大港镇镇长助理、副镇长；大港街办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镇

江新区招商三局副局长（主持工作）、局长；本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镇江港龙石化港务有限

公司董事、镇江远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 朱林华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子文，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历任镇江新区改制上市办公室副主任；本公

司证券投资部部长；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林子文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

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建华，男，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职于镇江市财政局，兼任镇

江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财务负责人，兼任镇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镇江新区财政局副局长

（非国家公务员身份），兼任镇江新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经理。 王建华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

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安江，男，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工程师。 曾任职于镇江罐头食品厂；镇江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镇

江新区经济科技局任副局长； 镇江新区招商局任局长。 现任镇江新区经济科技局局长 （非国家公务员身

份）。 安江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茂和，男，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出生，本科，经济师。曾任职于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本公司证券投资部任

部长；本公司证券部任部长兼投资发展部部长、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镇江新区姚桥镇任副镇长。 现任本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镇江远港物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茂和先生不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

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尹书明，男，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出生，本科，高级经济师。历任贵州省玉屏县酒厂技术员、副厂长、厂长；玉屏县

副县长、县委书记；贵州省铜仁地区常务副专员；镇江市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尹书明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锦飞，男，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副教授。 历任江苏工学院管理分院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江

苏理工大学工业工程系副主任、设备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生物与环境学院副院长。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江苏大学工商学院副院长，江苏大学

ＭＢＡ

中心副主任。 李锦飞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

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秋璟，男，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历任上海冠

群投资财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副教授。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

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 吴秋璟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

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范明华，女，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历任镇江

会计师事务所部门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江苏恒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江苏苏亚金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兼镇江分所所长。 范明华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拟聘任的董

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５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以电

话、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６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朱萍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任期届满，为了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发展，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三人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提名印腊梅女士

（持股

５％

以上股东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推荐）、孙丽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

选人简历附后）。 以上监事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将直接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本次监事会对监事候选人按名单进行了逐个审议，每

位候选人均获得全部

３

票同意。 本次决议通过的候选人名单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

会审议该议案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

公司向第三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九年六月八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印腊梅，女，

１９６０

年

１

月出生，本科。 曾任职于镇江市丹徒县丁岗乡财政所、镇江大港开发区财政局；

镇江新区大港街道任组织委员、财政所长；镇江新区大港街道党工委任副书记。 现任镇江新区审计局副局

长（非国家公务员身份）。 印腊梅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孙丽娟，女，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出生，本科，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职于华东制罐有限公司财务部、本公司

财务部；本公司企业管理部任部长、审计部任部长；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审

计部副部长。 孙丽娟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拟聘任的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７７

证券简称
：

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江苏镇江新区通港路

１

号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度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８．１

关于选举朱林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２

关于选举林子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３

关于选举王建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４

关于选举安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５

关于选举王茂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６

关于选举尹书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７

关于选举李锦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８

关于选举吴秋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９

关于选举范明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９．１

关于选举印腊梅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９．２

关于选举孙丽娟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条款的议案。

第

７

项议案中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尹书明先生、李锦飞先生、吴秋璟先生和范明华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

１－７

项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提请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应文件。

上述

８－１０

项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提请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相应文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下午

１

：

３０

时

－５

：

００

时）。

２

、登记地点：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通讯地址：江苏省镇江新区通港路

１

号），信函上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５

）邮编：

２１２１３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１８８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１－８８９０１００９

联系人：李雪芳、柳艳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八日
另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
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４

《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６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支付
２００８

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７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０９

年度薪酬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８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８．１

关于选举朱林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２

关于选举林子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３

关于选举王建华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４

关于选举安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５

关于选举王茂和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８．６

关于选举尹书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７

关于选举李锦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８

关于选举吴秋瞡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９

关于选举范明华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９．１

关于选举印腊梅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９．２

关于选举孙丽娟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条款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应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用画“

√

”的方式明确表示意见；

２

、议案实行累积投票的，请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填写票数（如直接打“

√

”，代表将拥有的投票权均

分给打“

√

”的候选人）；

３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

，选举独立董事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

，选举监事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

；

４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作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或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

002221

证券简称
：

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

2009-025

张家港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张家港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

2009

年

5

月

26

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在公司本部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周一峰董事长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设立江苏东华仓储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仓储业务的发展，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投资设立江苏东华仓储有限公司，具体事

项如下：

1

、 同意公司和张家港东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在张家港市投资设立《江苏东

华仓储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

、 同意《江苏东华仓储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工品（甲醇、正丙醇、异丙醇、正丁醇、异丁醇、甲苯、

二甲苯、邻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乙二醇、二乙二醇、丙二醇、异辛醇、丙烷、丁烷、液化气）仓储服务。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登记和前置审批为准）。

3

、 同意《江苏东华仓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股东及占股比例分别为：

张家港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95

万元 占注册资本

99%

张家港东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5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

4

、同意签署《江苏东华仓储有限公司》章程。

5

、授权董事长周一峰女士根据审批部门要求签署有关文件。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二、《关于投资设立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液化石油气业务的发展， 公司董事会决议， 同意投资设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

司，具体事项如下：

1

、 同意公司和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在南京市投资设立《南京东华能

源燃气有限公司》（暂定名，实际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2

、 同意《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石油液化气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烯烃类产品

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营进出口。 （实际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登记和前置审批为准）。

3

、 同意《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股东及占股比例分别为：

张家港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9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99%

江苏东华汽车能源有限公司

1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

4

、同意签署《南京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章程。

5

、授权董事长周一峰女士根据审批部门要求签署有关文件。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三、关于《向相关银行申请不超过

9.2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业务需要， 董事会同意向公司相关合作银行申请共计不超过

9.2

亿元人民币综合信用授

信额度（包括流动资金和开立信用证的额度），其中：

5.8

亿元为原有额度继续申请，

3.4

亿元为新增额度申

请。 上述银行额度的用信均为信用方式。 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原有综合信用授信额度

1.3

亿元，已经到期，同意向中国农

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申请

2

亿元人民币综合信用授信额度（新增

0.7

亿元），用于企业流动资金周转，

时间一年。

2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原有综合信用授信额度

2.5

亿元，已经到期，同意向中国工

商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继续申请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综合信用授信额度（新增

0.5

亿元），用于企业流

动资金周转，时间一年。

3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原有综合信用授信额度

1

亿元，已经到期，同意向中国建设

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继续申请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综合信用授信额度（新增

2

亿元），用于企业流动资

金周转，时间一年。

4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原有综合信用授信额度

1

亿元，已经到期，同意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继续申请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综合信用授信额度， 用于企业流动资金周

转，时间一年。

5

、公司向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保税区支行申请不超过

0.2

亿元的综合信用授信额度，用于企业流动

资金周转，时间一年。

按照公司章程第

110

条之规定，董事会已经获得决定本议案所需的授权。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通过。

张家港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

600151

股票简称
：

航天机电编号
：

2009-020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向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8

亿元公告
公司

200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拟通过配股募集资金

10

亿元增资内蒙古神舟硅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神舟硅业

"

），在配股实施前，公司可以根据项目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投入。

公司继

2008

年

12

月向神舟硅业增资

2

亿元后，

2009

年

3

月

31

日再次向神舟硅业增资

8

亿元， 相关

工商变更手续于

2009

年

6

月

5

日完成，至此公司对神舟硅业的

10

亿元增资全部完成，公司合并持有神舟

硅业的股权为

60.34%

。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

200771

证券简称
：

杭汽轮
B

公告编号
：

2009-15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08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1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7180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发

4.00

元人民币现金股息（含

税），共计派现

14872

万元人民币；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

、

B

股股息折成港元派发，汇率按照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后第一个工作日（

2009

年

5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1

港元

=0. 8803

元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

B

股股东暂不

扣税。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6

月

15

日；除息日为

2009

年

6

月

16

日；

B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6

月

18

日。

三、派息对象

1

、本公司国家股股东；

2

、 截止

2009

年

6

月

18

日（

2009

年

6

月

15

日最后交易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B

股股东。

四、派息办法

1

、国家股股东，本次所送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2

、

B

股股东：股息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若投资者

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办理杭汽轮

B

转托管的，其股息仍在原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五、咨询机构及联系人

1

、咨询机构：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处

2

、咨询电话：

0571-85780432 0571-85780198

咨询传真：

0571-85780433

3

、联 系 人：俞昌权、王钢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证券指定报刊和网站，公告编号

:2009-14

）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9

日

证券代码
：

000898

证券简称
：

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006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异议函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公司今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马照祥独立董事任职异议函》 公司部独董审核异议函

[2009]

第

1

号文件。

根据该文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审核认为，

"

因马照祥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我部对

马照祥作为你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提出异议。根据相关规定，你公司董事会不得将其作为独

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核。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8

日

证券简称
：

中国平安 证券代码
：

601318

编号
：

临
2009-017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正在讨论重大交易事项，因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6

月

8

日起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000562

证券简称
：

宏源证券 编号
：

临
2009-14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批在北京设立

2

家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日前，公司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设立

2

家分公司的

批复》（证监许可

[2009]458

号），核准公司在北京设立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保荐分公司，经营全国

范围内的证券承销和保荐业务。核准公司在北京设立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分公司，专门经营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分公司设立后，公司总部及其他分支机构不再经营资产管理业务。

公司将按照监管有关规定，积极开展分公司的设立登记、筹建、验收开业等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八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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